关于公开征集2010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公告
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京财文[2006]2731号），结合《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面向社会征集2010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主体 
　　在北京地区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研发、生产、服务的文化创意单位。 

　　二、申报时间 
　　2010年4月20日-5月20日 

　　三、资助范围 
　　1.文艺演出 

　　2.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 

　　3.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 

　　4.动漫游戏研发制作 

　　5.广告和会展 

　　6.古玩和艺术品交易 

　　7.设计创意 

　　8.文化旅游 

　　以上八个行业的重点支持方向详见《2010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1）。 

　　四、资助方式 
　　1.贷款贴息 

　　对符合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支持重点，在规定时间内取得银行贷款并已开始支付利息的项目，可申请贷款贴息。贴息资金以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有效借款合同及项目执行期内的有效付息凭证为依据，按照一定比例核定贴息金额。 

　　2.奖励 

　　对在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培育文化品牌、扩大市场规模、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项目，给予奖励。 

　　3.项目补贴 

　　对文化创意产业核心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以及在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有重要引导作用的项目，在项目实施期内给予适量的补贴，申请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五、申报条件 
　　同一单位每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如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项目单位联合申报，须确定其中一个项目单位作为项目申报主体，合作单位应出具同意其作为申报主体的证明。 

　　（一）申请贷款贴息的项目 

　　项目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5月20日期间获得银行贷款并已开始支付利息。 

　　（二）申请奖励的项目 

　　1.申报奖励的主体须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获奖主体，对接受他人委托实施项目并获奖的项目单位，申请时须提供委托单位允许其申报奖励的授权证明； 

　　2.项目在2009年度获国际级、国家级、省部级奖项，或在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培育文化品牌、扩大市场规模、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3.影视动画、网络游戏类项目的奖励条件详见《北京市关于支持影视动画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京文创办发[2009]4号）、《北京市关于支持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京文创办发[2009]5号）。 

　　（三）申请补贴的项目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 

　　2.项目原创性高，创新性强，知识产权明晰，具有较好的市场潜力和成长能力，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项目单位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核算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 

　　4.项目单位的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 

　　六、下列情形专项资金不予资助 
　　1.知识产权有争议的； 

　　2.项目单位因违法行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的； 

　　3.未通过专家委员会评审的； 

　　4.已获得过政府相关专项资金资助的； 

　　5.应由政府其他资金支持的。 

　　七、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单位于2010年5月20日前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所在区县受理单位进行申报。市相关委办局负责本系统市级单位的项目申报受理； 

　　2.区县及相关委办局受理申报材料，按照本公告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的项目，由各受理单位汇总整理并将所有材料于2010年5月28日前统一报送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3.受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市财政局评审中心组织专家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列入市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库，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项目资助方式及资助额度。 

　　八、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单位应向受理单位提交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 

　　（一）申请贷款贴息需提交的材料 

　　1.《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贷款贴息申请报告》（加盖公章，含电子版，见附件2）； 

　　2.项目单位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银行出具的《借款凭证》、《还款凭证》复印件（加盖双方有效印鉴、单位财务印章）； 

　　3.银行出具的利息支付凭据复印件（加盖银行章、单位财务印章）； 

　　4.银行出具的该笔贷款信贷记录情况证明原件（加盖银行章）； 

　　5.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6.项目申报单位对报送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7.其他需补充的材料。 

　　（二）申请奖励需提交的材料 

　　1.《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申请报告》（加盖公章，含电子版，见附件3）； 

　　2.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2009年度的完税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财务印章）； 

　　4.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 

　　5.相关行业支持政策中要求出具的其他证明材料； 

　　6.申报单位对报送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7.其他需补充的材料。 

　　（三）申请项目补贴需提交的材料 

　　1.《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补贴申请报告》（加盖公章，含电子版，见附件4）； 

　　2.《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明细表（项目总投资）》（含电子版,见附件5）； 

　　3.《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明细表（申请补贴部分）》（含电子版,见附件6）； 

　　4.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5.2009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状况相关材料（加盖单位财务印章）； 

　　6.有自筹经费及配套资金来源的，须提交由银行出具的该项目有关账户的银行对账单原件（加盖银行章），项目单位关于自有资金的说明及项目资金往来的合同、发票等； 

　　7.项目申报单位对报送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8.其他需要补充的材料。 

　　（四）项目申报单位如有融资需求并愿意参与社会推介，请提供项目社会融资推介声明，并填写《推介项目登记表》（含电子版，见附件7） 

　　（五）材料制作要求 

　　1.项目申报材料应规范制作，封面应注明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全称； 

　　2.全部材料按顺序排列，统一采用A4纸，使用胶订方式装订。申请报告题目用小二号加粗宋体，正文部分用小四号宋体，单倍行距； 

　　3.纸质材料一式九份，并加盖单位公章，电子版材料需提供光盘一张。 

　　九、受理单位 
　　详见《2010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区县受理单位一览表》（见附件8）。 

　　十、其它事项 
　　1.项目申报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通过北京文化创意网（www.bjci.gov.cn）或首都之窗网站（www.beijing.gov.cn）下载相关表格资料； 

　　2.申报咨询信箱：xmpsb@bjci.gov.cn 

　　3.项目申报材料不予退回； 

　　4.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公告负责解释。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